附件

2020年度古美路街道信用体系建设考核任务分解表
	序号
	考核项目
	考核指标
	分值
	考核内容
	评分标准
	责任单位

	1
	工作机制建立（20分）
	工作机构与人员组建
	10
	成立古美路街道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，统筹推进梅陇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。
	发文明确领导、组成部门及相关责任的得10分，未发文但建立工作机制的得6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	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领导小组

	2
	
	工作运行机制
	10
	制定古美路街道2020年度信用工作计划，落实各项任务分工。
	制定古美路街道2020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计划，并到年底完成既定任务的，得10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	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领导小组

	3
	落实重点工作（40分）
	开展信用承诺
	15
	7月底前向区信用办报送300份以上市场主体信用承诺书。
	300份以上得15分，200份以上得10份，不报送不得分。
	市场监督所、投资促进中心

	4
	
	信用产品应用
	15
	在行政管理工作中使用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，并报送信用信息应用案例。
	全年使用闵行区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查询企业信用记录不少于5次，并向区信用办报送信用信息应用案例5个。
	发展办、社区事务受理中心、投资促进中心

	序号
	考核项目
	考核指标
	分值
	考核内容
	评分标准
	责任单位

	5
	
	示范创建
	10
	配合闵行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；以“星宝示范街”为示范样本，推进其他街区的创建；积极参加区级及以上相关部门组织的诚信示范试点、评优评先等活动。
	获得市级诚信示范试点或评优评先的，得10分；获得区级诚信示范试点或评优评先的，得8分。 
	文明办、投资促进中心、市场监督所、网格中心

	6
	宣传培训教育（30分）
	开展各类诚信文化主题宣传活动
	15
	围绕“3.15”消费者权益日、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、全国“质量月”、全国安全生产月等重要节点开展诚信主题活动；挖掘古美守信和失信典型案例，组织信用文化宣传。
	全年开展诚信主题宣传活动不少于3次，得15分；向区信用办报送古美守信和失信典型案例2个，每个3分。
	发展办、文明办、安监所、市场监督所

	7
	
	开展诚信教育培训
	15
	组织人员参加信用专业知识培训、开展诚信教育。
	全年开展信用专业知识培训、诚信教育不少于3次，并向区信用办报送相关信息，每次5分，最高得15分。
	发展办、投资促进中心、市场监督所

	8
	信用信息应用创新手段（10分）
	创新性推动信用体系建设
	10
	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中探索推进创新举措并取得成效；完善联合奖惩机制，并建立针对性奖惩措施。
	创新打造“信易+”模式的，每项加5分；制定园区/社区/村级信用奖惩措施，并切实形成成效的，每项加5分，最高得10分。
	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


1

